佛山市南海区工程建设领域欠薪治理专班办公室关于加强岁末年初房屋市政工程用工管理的通知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
　　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创建“零欠薪城市”和“零欠薪工地”，加强我区在建在监房屋市政工程款等纠纷管理，做好岁末年初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根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关于印发佛山市工程建设领域工人工资支付保证金管理办法的通知》（佛人社规〔2022〕4号）、《南海区房地产全生命周期监管体系工作领导小组制度建设完善作组办公室关于印发〈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款监管细则（试行）〉的通知》等文件要求以及区政府、市住建部门的工作部署，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岁末年初是房屋市政工程涉工人工资、工程款问题高发期，请区内各房屋市政工程的建设单位，特别是房地产开发项目和政府投资项目建设单位要提前做好资金使用计划，积极调配资金，及时按月按要求将项目人工费支付至工人工资专用账户和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请区内各房屋市政工程的施工单位加强项目日常用工管理，务必落实用工实名制和工人工资分账管理制度，做到用工底数清，按月足额支付项目工人工资。请区内各房屋市政工程的监理单位将项目落实用工实名制和分账管理制度纳入监理日常管理内容，发现项目施工单位未落实用工实名制和分账管理制度、未及时足额支付工人工资责令整改并向项目建设单位汇报，对于施工单位未落实用工实名制和分账管理制度、未及时足额支付工人工资经责令不能改正的，建设单位未按月按要求支付人工费到工人工资专用账户的，及时将相关情况向镇（街道）城建水利办或区住建部门反映。
　　二、请区内在建在监房屋市政工程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自本通知发文之日起开展自查自纠，发现问题及时整改，积极落实责任，自查自纠时填写《在建在监房屋市政工程自查表》（详见附件1），《在建在监房屋市政工程自查表》须由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和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于2022年12月20日前上报项目属地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
　　三、我局和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对在建在监房屋市政工程采取随机抽查检查，对抽查检查不落实自查自纠的和不落实相关责任的相关参建单位进行通报诚信扣分处理，对抽查检查发现涉嫌违法发承包行为和违反《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相关条款行为的依法调查核实后作出行政处罚。

附件1：在建在监工程项目自查表.docx
附件2：南海区房地产全生命周期监管体系工作领导小组制度建设完善作组办公室关于印发《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款监管细则（试行）》的通知.pdf
附件3：关于印发佛山市工程建设领域工人工资支付保证金管理办法的通知（佛人社规〔2022〕4号）.zip
附件4：佛山市南海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南海区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业务办理指引的通知.zip

　　佛山市南海区工程建设领域欠薪
　　治理工作专班办公室（代章）
　　2022年11月18日
　　（联系人：李勇，联系电话：86231971）


佛山市南海区工程建设领域欠薪治理专班办公室关

于加强岁末年初房屋市政工程用工管理的通知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各建设、施工、监理单位：

 

  

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创建“零欠薪城市”和“零欠薪工地”，加强我区

在建在监房屋市政工程款等纠纷管理，做好岁末年初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

根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关于印发佛山市工程建设领域工人工资支付

保证金管理办法的通知》（佛人社规〔

2022

〕

4

号）、《南海区房地产全生命周

期监管体系工作领导小组制度建设完善作组办公室关于印发〈房屋建筑和市政基

础设施工程款监管细则（试行）〉的通知》等文件要求以及区政府、市住建部门

的工作部署，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岁末年初是房屋市政工程涉工人工资、工程款问题

高发期，请区内各房

屋市政工程的建设单位，特别是房地产开发项目和政府投资项目建设单位要提前

做好资金使用计划，积极调配资金，及时按月按要求将项目人工费支付至工人工

资专用账户和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请区内各房屋市政工程的施工单位加强项

目日常用工管理，务必落实用工实名制和工人工资分账管理制度，做到用工底数

清，按月足额支付项目工人工资。请区内各房屋市政工程的监理单位将项目落实

用工实名制和分账管理制度纳入监理日常管理内容，发现项目施工单位未落实用

工实名制和分账管理制度、未及时足额支付工人工资责令整改并向项目建设单位

汇报

，对于施工单位未落实用工实名制和分账管理制度、未及时足额支付工人工

资经责令不能改正的，建设单位未按月按要求支付人工费到工人工资专用账户的，

及时将相关情况向镇（街道）城建水利办或区住建部门反映。

 

  

二、请区内在建在监房屋市政工程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自本通知发文之日起

开展自查自纠，发现问题及时整改，积极落实责任，自查自纠时填写《在建在监

房屋市政工程自查表》（详见附件

1

），《在建在监房屋市政工程自查表》须由

